
以使用率作為評核區民活動中心績效的弔詭：
對公部門管考與監督實務的反思

近幾年，政府部門績效管理的意識與實務十分盛行，這沒有不好但制度設計

或實務運作往往不夠細膩與周延。在此背景底下，本文以 Stone（2022）《政

策弔詭：政治決策的藝術》一書的核心概念「價值衝突」，探討區民活動中

心以「使用率」作為績效評核指標所產生的弔詭現象與背後的管理意涵或啟

示。效率導向指標看似中性且合理，實際上隱含特定的價值偏好與選擇，無

意間可能導致公共服務偏離其社會使命，排擠弱勢群體的服務需求。傳統新

公共管理強調的量化績效指標，在面對多元公共價值時顯現其侷限性。藉由

本文的分析與論證，未來公共管理者需培養多元價值判斷能力，包括社會影

響評估技能、利害關係人分析能力等，超越純粹的技術理性。政治課責層面

則需要發展更好的公共價值論述能力，向社會大眾與民意代表解釋公共服務

的多重意義。最後，若發現基層同仁有「為指標而指標」的行為特徵出現，

管理者應視為績效制度設計出現某種偏差的訊號，此時應增補其它指標、調

整權重，而不宜單純責難基層同仁。

壹、前言

自 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興起以

來，效率概念成為公部門改革的核心理念

（Hood, 1991），政府機關普遍採用量化

指標評估公共設施與服務的績效。區民活

動中心係為里鄰社區辦理各項非營利社區

活動的場所，具有增進社區居民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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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凝聚社區意識之功能。換言之，作為基

層公共設施的重要組成，區民活動中心長

期承載著多重公共任務，例如，促進社區

凝聚、強化公民參與、鼓勵民眾運動以及

支持弱勢群體（如共餐）。由於此類設施

多屬於公部門投資興建並自行管理，因此

其運作績效如何評估，成為公共管理的重

要課題。在實務操作上，地方政府偏好以

「使用率」作為績效評核的重要依據之一，

理由之一或許是這類指標具備明確、可量

化且容易比較的特性，因此評鑑結果往往

一翻兩瞪眼，具有某種客觀性。然而，若

從公共行政與政策分析的角度深入檢視，

單純以使用率衡量績效卻隱含某種弔詭，

本文試圖對這項議題進行一些學術性討

論，其旨在凸顯欲以單一視角衡量績效的

管理作為，在理論或實務上仍有一些可供

討論的角度（曾冠球，2025），這意味著

從社群主義（而非管理主義）的角度出發，

政府當局往往需要仰賴更多利害關係人

（特別是處境不利者）的參與，以共同討

論出一個更為適切的指標設計。

舉例而言，在《臺北市各區區民活

動中心評核注意事項》中就規定：「各區

公所應鼓勵並宣導區內所轄各里，多利用

區民活動中心舉辦大型活動，並運用各種

管道加強宣導，以提高區民活動中心使用

率」。其次，《臺北市區民活動中心設置

管理要點》也載明：「區民活動中心應按

年月分別統計其使用率，如全年使用率未

達百分之三十五，區公所應檢討其原因，

並訂定改善計畫。如區公所未能於六個月

內完成改善時，民政局得暫停該區之其他

興建計畫」。不僅如此，地方民意代表也

會關注使用率的問題，如臺北市某議員在

質詢時就提到：「區公所是管理人，就應

該要負擔起這樣的責任，先就各區民活動

中心，如果使用率不彰、成效不高，使用

率不高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因為每個活動

中心的情況不一樣……」。1 另一位臺北

市議員也在其個人的 facebook中提到：「環

境不佳、申請程序不夠友善，都有可能是

區民活動中心使用率太低的原因。……我

也會繼續強力維護里民權益，並監督區公

所有沒有盡責盡力提升區民活動中心使用

率」。2 此外，審計部也會定期糾正地方

政府各區民活動中心的使用率。3 由此可

見，「使用率」在實務上的確是一項重要

的績效指標與課責壓力來源。站在行政

管理的角度，這種規定本無可厚非，但

 
1 請參見臺北市議會公報，第 119 卷，第 12 期，第 2304 頁。
2 請瀏覽 https://www.facebook.com/LiuYaoRen/posts。
3 補充說明的是，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社區里民活動中心使用效率的監督並未訂定相關規定，而是依據各機關所訂定

各項基準評核是否已達設施使用效益。因此，審計機關評核臺北市政府區民活動中心使用情形，乃依其所訂要點進

行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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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也隱藏著「目標錯置」的後遺症

（Merton, 1940）。

某種角度而言，此一弔詭的核心在於

「效率」概念的多重詮釋，但這點鮮少引

起實務工作者的審慎關注。效率在廣義上

被理解為「在既定投入下獲取最大成果」

或「以最低成本達成目標」，然而具體應

如何定義成果、如何界定投入與產出、又

由誰來判斷何謂「有效」或「有價值」，卻

並非單純的問題，尤其涉及到公共資源的使

用。有鑑於此，在績效管理的知識脈絡下，

本文將結合效率理論、市場理論及公共價值

理論的觀點，析探區民活動中心以使用率作

為績效評核依據的合理性與潛在限制，並進

一步提出多元價值下的替代性評估思路。

貳、效率的多元意涵與評估爭議

效率一般被視為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比

率，例如：「投入：產出」、「努力：成果」、

「支出：收入」。然而，不同立場的人對「成

果」的界定並不一致。在 Deborah Stone

（2022）的《政策弔詭：政治決策的藝

術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一書中，她以圖書館的

經營管理為例，說明過度追求效率時會遭

遇的弔詭現象。這個例子生動地展現了公

共政策中效率概念的複雜性。Stone 指出，

如果純粹以效率邏輯來經營圖書館，我們

可能會得出一些看似合理但實際上卻十分

荒謬的結論。好比說，圖書館的「效率」

可能被簡單地定義為借閱次數除以營運成

本。因此，為了提高這個比率，圖書館不

免會有以下作法，以迎合上位管理者的需

求：只收藏熱門暢銷書，淘汰冷門書籍；

縮短借閱期限以提高流通率；減少座位和

閱覽空間，專注於借還功能；裁撤專業圖

書館員，改用自動化系統。好比說，一些

小規模的親子共讀活動，雖然參與人數有

限，卻能有效地促進親職教育與社區學習

氛圍。這類外部效益無法透過使用率反

映，卻是圖書館公共價值的重要組成。弔

詭的是，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未能洞察圖

書館「效率」的定義下，這樣的「高效率」

圖書館可能會逐步失去圖書館的核心價值，

諸如：知識保存的功能（冷門但重要的學

術資料慘遭淘汰）、公平近用的理念（只

服務主流需求）、社區學習中心的角色（失

去安靜思考和 K 書中心的空間）、專業服

務的品質（缺乏熱心館員的諮詢指導）。

這說明效率並無單一、客觀的衡量方式，

而是涉及價值判斷與目標選擇。

依此而論，在區民活動中心的案例

中，以「使用率」作為績效評核依據，表

面上似乎符合效率原則－既然政府投入資

源興建與維護場館，那麼透過場地的高頻

率使用，顯然代表資源未被閒置，達成了

「投入－產出」的最大化。然而，若進一

步追問「誰來決定正確的產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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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元目標的價值」，則會發現使用率

並不足以反映活動中心的公共使命。換言

之，使用率指標可能無意間扭曲了區民活

動中心的本質功能，尤其是為了衝高使用

率，管理者可能會優先將場地租借給能夠

長時間、高頻率使用的團體或商業活動，

而忽略了那些使用頻率較低但具有重要社

會價值的服務對象，這背離了公共服務初

衷，但管理指標卻完全看不出來。

對於上述「誰來決定正確產出」的

問題上，使用率指標隱含了一種假定：所

有使用都具有相同價值。但事實上，一場

服務弱勢長者的健康講座與一場商業性質

的產品發表會，雖然都佔用相同時間和空

間，其公共價值卻截然不同。前者可能只

有 20 人參與，後者可能有 200 人，但以

使用率而言，後者顯然是更有效率。至於

「多元目標的價值比較」則更顯複雜。一

如前述，活動中心承載著多重使命，包括：

促進社區凝聚、提供弱勢關懷、支持在地

發展、增進公民參與等。這些目標往往無

法用單一量化指標衡量，更難以相互比

較。例如：一場青少年反毒宣導活動可能

一個月只舉辦一次、社區長者的定期聚會

可能人數不多但對孤獨長者意義重大。換

言之，過度重視使用率這項指標，還可能

導致活動中心逐漸偏向服務有經濟能力、

組織能力較強的團體，因為這些團體可能

比較有時間餘裕、保證穩定的使用頻率，

以及帶來更多參與人數。如此一來，真正

需要公共資源支持的弱勢群體反而被排

擠，活動中心可能變成中產階級俱樂部或

純粹的商業場租空間。這凸顯出效率評估

不應僅止於數量，而必須納入價值與公平

的考量。

這種弔詭現象呼應了 Moore（1995）在

《創造公共價值：政府部門的策略管理》（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

Moore 認為，公共管理者的核心任務不僅

是追求操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創造「公共

價值」（public value）。但什麼是公共價

值呢？這十分抽象，在我們看來，公共價

值的概念超越了傳統的投入－產出效率

模式，強調公共服務必須同時滿足三個

條件：公共性（publicness）、正當性（

legitimacy）和可行性（feasibility）。就

區民活動中心而言，公共性意味著活動中

心的服務對象應涵蓋整個社區，特別是那

些市場機制（如商業會館）無法有效服務

的群體。單純的使用率指標可能導致服務

偏向有組織能力和經濟能力的團體，違背

了公共性原則。其次，正當性不僅指法律

層面而已，更涉及社會大眾對公共服務價

值的認同與支持。如果活動中心僅追求高

使用率而忽略弱勢群體需求，將削弱其在

社區中的正當性基礎。最後，可行性則要

求管理者在有限資源下，設計出能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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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目標的運作模式。基此而論，單一的

效率指標（如使用率）可能扭曲公共服務

的多元使命，公共管理者應以「公共價值」

為核心，在效率、公平與社會正義之間尋

求平衡。

參、場館使用率作為績效指標

的弔詭

一、市場邏輯

當使用率被視為績效核心指標時，實

際上是將區民活動中心置於「市場邏輯」

的框架之下。場地被視為一種供給資源，

需求則透過使用次數或人數來顯現。管理

者因而傾向以「供需契合」來追求效率，

彷彿場地的使用頻繁程度即能代表公共投

資的回報，從而彰顯政府的與公共服務的

績效。

市場理論認為，自願交換能夠促進

效率，因為資源會自然流動至能帶來最大

效益的用途。然而，市場運作存在多種失

靈情況，若未被矯正，效率並不必然等於

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對照區民活動中心的

案例，市場邏輯下的使用率指標可能導致

以下問題：第一，壟斷：若少數團體長期

或經常性租用場地，將排擠其他社群，形

成資源壟斷。第二，資訊不完全：居民可

能不了解申請程序或場地可用時段，導致

「低使用率」並非需求不足，而是資訊落

差所致。第三，外部性：某些低人數活動

雖然不提升使用率，卻能帶來社會凝聚或

弱勢支持等正向外部性，但這些價值無法在

指標中被捕捉。第四，公共財性質：活動中

心兼具公共財特性，其社會價值並非由個人

支付意願所能完全反映。因此，將使用率作

為唯一指標，等同於將公共設施的運作過度

市場化，忽視其本質上的公共性。

這種市場邏輯的弔詭，本質上反映了

公共治理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的根本衝突。當我們將活動中心視為可量

化的「商品」時，實際上是將馬克思韋伯

（Weber）所謂的工具理性思維引入公共

領域，追求手段與目的間的效率最大化。

然而，公共設施的存在意義往往基於一些

價值理性－即對社會正義、公共福祉與民

主參與等規範性價值的某種堅持。

二、政治共同體的視角

相對而言，在「政治共同體」（polis）

的視角下，社會不僅是由理性個體的自願

交換所構成，更是一個充滿合作、競爭、

同理與比較的社群（Stone, 2022）。區民

活動中心的核心價值往往在於促進社區凝

聚、強化公共參與與支持多元群體，這些

目標並非全然等同於市場邏輯下的「需求

多寡」。

市場理論中的自願交換，在現實社會

中往往受到操控與不平等結構的影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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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民活動中心而言，若以使用率為指標，

可能導致資源分配偏向具備資訊、時間、

財力與組織能力的優勢團體，而弱勢群體

即便需求強烈，卻因能力不足而被排除。

這意味著「使用率」不僅不能保證公平，甚

至可能強化社會不平等。

政治社群的組成分子異質而複雜，上

述現象揭露了「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

的深層差異。區民活動中心表面上對所有

人開放，但弱勢群體往往面臨多重參與障

礙。好比說，經濟弱勢者可能無力負擔場

地費用或交通成本；勞動階層因工作時間

長、收入不穩定而缺乏參與休閒活動的時

間和餘裕；新住民或高齡者可能因語言、

資訊取得困難而不知如何申請。更關鍵的

是，使用率指標忽略了潛在的結構性障礙，

反而將「低參與」歸咎於「需求不足」。4

真正有意義的績效評估，應該多關注區民活

動中心是否主動移除這些參與門檻，協助弱

勢群體克服現實困境，而非單純地計算使用

率。

肆、效率與平等的緊張關係

當效率被狹隘定義為「使用率最大

化」，管理者會傾向鼓吹或優先安排高人

數或高頻率的活動。然而，這樣的策略

雖提升了效率指標，卻犧牲了公平性，因

為小眾、弱勢或需要特殊支持的群體可能

因此無法獲得使用機會。相反地，若一味

強調平等，保障每個社群都有機會使用場

地，可能會導致部分時段的低使用率，短

期內看似「效率不彰」。然而，這種安排

卻有助於維持社區的多元與包容，長期而

言對社會整體效益反而是提升。因此，真

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效率與平等之間取得

平衡。就此而言，區民活動中心的績效評

核不能僅依賴單一指標，而應嘗試結合不

同構面，兼顧「使用率」所代表的效率，

同時納入「公共性」、「公平性」與「社

區凝聚力」等難以量化的價值。

為了避免落入「使用率弔詭」，或可

考慮建立多構面的績效評估架構，包含以

下構面：第一，保留使用率，但僅作為其

中一個衡量項目，避免過度支配。第二，

檢視弱勢群體、小眾團體的可及性與參與

機會。第三，衡量社區凝聚力、公民參與

和跨群體交流的程度。第四，不僅看活動

次數或人數，也評估活動的多樣性、創新

性與使用滿意度。第五，評估相關活動對

社區中社會資本的建立、代間交流與社會

安全網的貢獻。這樣的架構不僅回應了效

率概念的多元性，也能避免單一數據導致

的偏差，實現更全面的公共治理目標。

前述 Moore（1995）的「策略三角」

 
4 根據作者的參與觀察，臺北市某些行政區（如萬華區）的區民活動中心使用率明顯偏低，儘管可能受其他因素（如設

置地點）影響，但不無可能與該區民眾的社經地位與收入有所關聯，否則難以解釋空間規畫良好卻乏人問津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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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riangle）架構，進一步闡明了

這種緊張關係的本質。私部門的價值創造

主要透過市場交換實現，其效率可用利潤

或股東價值衡量；但公部門的價值創造則

必須考量更複雜的社會效益，需要在策略

三角的三個頂點間取得某種平衡。是以，

區民活動中心的成功不應僅以使用率衡

量，而須檢視其是否在三個構面都取得適

當平衡。好比說，在公共價值構面，必須

真正回應公民的集體需求和社會期望；在

正當性與支持構面，需要獲得社區居民、

政府機關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授

權；在營運能力構面，則要具備足夠的資

源、人力和管理能力來實現目標。Moore

強調，公共管理者必須扮演「公共價值企

業家」角色，主動識別和滿足未被充分服

務的公共需求，即使這可能暫時影響量化

的績效指標。此外，Moore 的理論也強調

「授權環境」（authorizing environment）

的重要性。活動中心的績效評估不應僅由

上級機關單方面決定，而應納入社區居

民、地方民意代表、非營利組織等多元利

害關係人的觀點，透過民主對話過程重新

定義何謂「成功」的活動中心。

伍、結語：對管理實務的意涵

區民活動中心的效率弔詭反映了當代

公共治理的核心挑戰：如何在追求效率的

同時維護社會公平，如何確保公共資源真

正服務公共利益。效率這種看似中性且合

理的績效管理指標，實際上隱含特定的價

值偏好與選擇，不經深入討論往往無法得

之，因此，制度設計者或管理者無意間可

能導致公共服務的提供偏離其原有的社會

使命，甚至排擠弱勢群體的服務需求。這

呼應了 Pinto（2019: 185）的觀點，「績

效管理中一個根本且反覆出現的問題，

在於採用過於簡化、短視、狹隘且以指標

為導向的方法，這往往導致意想不到的負

面結果，其中某些後果甚至可能造成災難

性影響」。換言之，就本文而言，單以使

用率作為區民活動中心績效評核依據，雖

然在行政管理上簡單可行，直覺上也十分

合理，但卻隱含著某種弔詭。效率並非單

一標準，而是涉及多元價值的選擇。市場

邏輯下的「使用率」忽視了公共設施的外

部性與公共財性質；政治共同體的視角則

提醒我們，公共服務應重視社區互動與公

平，而非僅追求數字上的美觀。

嚴肅地說，真正的挑戰不是提高使用

率，而是重新定義什麼才是區民活動中心

的「成功」。譬如說，究竟是單一空間使

用率、服務了多少人次，抑或是真正改善

了多少人的生活品質，諸如：高齡化社會

中長者的身心靈健康、在地社區民眾之間

的社會資本？是場地的滿檔使用，還是社

區不同群體都能公平近用？相較於一般消

費市場，在政治共同體中，上述問題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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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將決定我們如何評價一個活動中心是否

真正發揮了公共價值。實務上，若能在績

效檢討會議中適度納入居民代表或社區團

體的意見，或可避免由政府單方面設定「成

功」的標準，並讓評估更具某種正當性。

事實上，這種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拉

鋸，並非區民活動中心獨有的問題。跨國

研究就發現，不同背景與制度脈絡下的

高階公務員，對於效率或公平的重視程

度存在差異。例如，具經濟或商學背景

者，以及位居高層的官員，往往更傾向效

率（Fernández-Gutiérrez & Van de Walle, 

2019）。儘管如此，若僅以使用率作為績

效指標或質詢焦點，將導致效率與平等的

失衡，致使活動中心逐漸偏離其核心公共

使命。唯有建立多構面的績效評估架構，

才能同時適度兼顧效率、平等與公共價

值，避免數據好看卻導致公共性流失的弔

詭。然而，多元績效評估架構不必一次建構

得過於複雜，或可從三項基本指標開始：使

用率、公益活動比例、居民滿意度，逐步建

立更完整的體系。這是公共行政在面對社區

治理時，必須不斷反思與調整的關鍵課題。

對於公部門中從事管考與監督工作的

公務人員而言，本文也隱含一些啟示。首

先，績效指標的設計不應僅追求數字上的

「好看」，而應反思其背後所承載的公共

價值。使用率作為一項量化指標，儘管便

於比較與課責，但若過度強調，可能導致

「目標錯置」，使區民活動中心逐漸偏離

其促進社區凝聚、支持弱勢群體的核心使

命。管考人員應警覺「為指標而指標」的

行為，往往是制度設計出現偏差的信號，

應適時調整指標組合與權重，技巧性引導

行政行為。其次，公共管理者需培養多元

價值判斷的能力，超越技術理性的侷限。

效率與公平並非不可兼得，但需要在制度

設計中取得某種平衡。管考工作應納入社

會影響評估、利害關係人分析等工具，關

注活動中心是否真正服務到弱勢群體、是

否促進了社區互動與社會資本的累積，而

非僅以使用人次論其成敗。再者，監督機

制應具備民主對話的空間。考量公共利益

牽涉層面廣泛，且經常存在價值衝突與弔

詭（Pinto, 2019），績效評估不應僅由上

級機關單方面決定，而應納入居民、地方

民意代表、社區團體等多元利害關係人的

觀點，透過參與式過程共同定義「成功」

的標準。如此不僅能提升評估的正當性，

也有助於反映真實的公共需求。最後，管

考人員應具備公共價值的論述能力，向社

會大眾與民意代表說明公共服務的多重意

義，避免落入狹隘的效率迷思。當發現指

標導向行為偏離公共使命時，應勇於提出

制度調整建議，成為公共價值的守護者，

而非僅是數字的核算者。

總而言之，本文寫作係屬拋磚引玉

的性質－儘管探討標的是區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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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其他公共領域也存在類似的效率弔

詭。好比說，醫療院所若僅以診次數量作

為績效指標，可能忽略醫療品質；社福領

域若僅以「服務案件數」或「補助申請通

過率」評量社工人員績效，可能導致社工

傾向選擇「容易結案」的個案，或加快結

案速度，而忽略需要長期陪伴的高風險家

庭。警政機關若僅強調破案率，則可能忽

略警察吃案或操弄數據的問題，這意味著

單一效率指標往往只能捕捉到公共服務的

某個面向，卻可能扭曲其整體使命，從而

導致「目標錯置」、「負面非預期結果」

的發生。傳統新公共管理強調的量化績效

指標，在面對多元公共價值時很容易顯現

其侷限性（Hood, 1991）。誠如 Denhardt

和 Denhardt（2015）所言「專業倫理並非

純然客觀，而是承認必須對價值及其如何

被平衡、倡導與調和進行判斷。這些判斷

應同時受到個人價值，以及整體專業的價

值與倫理的引導。此一過程需要持續的對

話……」。換言之，當代公共行政的挑戰

（如績效與公平的矛盾）必須透過持續的

倫理對話來回應，而非僅依循量化績效或

技術理性來簡化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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